
烟台市芝罘区新海阳小学 
实验课安全管理制度 

为确保实验教学安全，保障学生圆满完成实验学习任务，特

制定本制度。 

1.任课教师必须严格按相关规章制度要求对易爆、易燃、有

毒、易腐、易发霉物品进行妥善管理，专柜存放并随时检查，及

时排除安全隐患。制定教学实验安全事故处理预案。 

2.加强实验物品借还管理。任课教师借用实验物品应进行详

细登记，课后及时归还。实验员要认真清理归还物品，注销归柜，

防止有毒危险物品流失。 

3.任课教师要严格按教材要求做好实验准备，对所用药品、

器材要在课前检查并进行预做，确保药品器材安全有效。不得让

过期变质及存在安全隐患的器材药品进入课堂。 

4.任课教师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，认真组织实验课的

教学工作，必须做到: 加强学生安全教育，加强学生用电、用水、

用实验器材及实验药品的管理，提高学生预防和处理安全事故的

能力；实验教师务必熟悉实验的每个环节；上课时一定先讲明实

验要点，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实验环节，要强调安全注意事项以及

处理安全事故的必要知识，对重要操作进行必要的示范和演示；

对学生操作实验的全过程进行认真指导和全面监控，确保学生安

全。 

5.所有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，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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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操作规程及实验步骤进行。 

6.学生离开实验室后，任课教师应及时切断电源，关好门窗，

并严格遵守实验室使用登记制度。 

7.如遇各种突发事故，任课老师必须立即按安全事故处理预

案进行处置，并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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